
高新区组织人事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事项清单

序

号

部

门

抽查事项

大类（填

写权责清

单名称）

抽查事项

小类（填

写本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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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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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抽查比例

及频次

检查部

门及实

施层级

检查依据

1

高新

区工

委组

织人

事部

对宗教团

体的监督

检查

对宗教团体

的监督检查

1.全市性宗教团体遵

守宪法、法律、法规和

国家政策情况。

2.全市性宗教团体成

立、变更、注销登记情

况。

3.全市性宗教团体依

章程开展活动情况。

4.全市性宗教团体重

大事项报告、审核、审

批情况。

5.全市性宗教团体年

度检查情况

宗教

团体

日常

检查

专项

检查

现场

检查

书面

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100%，抽

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

要确定

高新区工

委组织人

事部

1.《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 年国

务院令第 250 号通过，2016 年国务院令第

666 号修改）第二十五条：“业务主管单

位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社

会团体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

的审查；（二）监督、指导社会团体遵守

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

程开展活动；(三)负责社会团体年度检查

的初审。”

2.《山东省实施<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办法》（2002 年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48

号）第二十九条：“业务主管单位履行下

列监督管理职责：(一)负责社会团体筹备

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

的审查。(二)监督、指导社会团体遵守宪

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据其章程

开展活动。(三)负责社会团体年度检查的



初审。(四)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

部门查处社会团体的违法行为。(五)负责

社会团体的人事管理工作。(六)会同有关

部门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

2

高新

区工

委组

织人

事部

对宗教活

动场所的

监督检查

对宗教活动

场所的监督

检查

1.宗教活动场所遵守

法律、法规、规章和政

策规定情况。

2.宗教活动场所设立

审批和登记、变更登记

情况。

3.宗教活动场所中的

宗教教职人员管理情

况。

4.宗教活动场所建立

和执行人员、财务、资

产、会计、治安、消防、

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

管理制度情况。

5.宗教活动场所的宗

教活动和涉外活动情

况。

宗教

活动

场所

日常

检查

专项

检查

现场

检查

书面

检查

全年抽查

比例不低

于 10%，抽

查频次根

据监管需

要确定

高新区工

委组织人

事部

1.《宗教事务条例》（2017 年国务院令第

686 号修订）

第二十六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加强内部

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建立健全人员、财务、资产、会计、治安、

消防、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度，

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

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宗教事务部门应当对宗教活

动场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情况，建立

和执行场所管理制度情况，登记项目变更

情况，以及宗教活动和涉外活动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接受宗教事

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五十八条：政府有关部门可以组织对宗

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财

务、资产检查和审计。

2.《山东省宗教事务条例》（2019 年 7 月

26 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

第二十二条：宗教活动场所应当成立管理

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法建立健全人员、



财务、资产、会计、档案、治安、消防、

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管理制

度，接受所在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指

导、监督和检查。

3.《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2022

年国家宗教事务局令第 18 号）

第四十三条：宗教事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

当指导宗教活动场所建立健全内部财务

管理制度，检查制度执行情况，督促存在

问题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整改，依法对违

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

宗教事务部门、财政部门以及有关政府部

门可以组织对宗教活动场所进行财务、资

产检查和审计。

3

高新

区工

委组

织人

事部

对清真食

品生产经

营条件的

监督检查

对清真食

品生产经营

条件的监督

检查

1.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的单位和个人遵守《山

东省清真食品管理规

定》等有关规定情况。

2.生产、经营清真食品

的单位和个人生产、经

营清真食品资质情况。

3.有关部门对清真食

品生产经营条件进行

监督管理情况。

生产、

经营

清真

食品

的单

位和

个人

日常

检查

专项

检查

现场

检查

书面

检查

全年累计

抽查不少

于 5家清真

食品生产

经营企业

高新区工

委组织人

事部

《山东省清真食品管理规定》（2002 年山

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150 号）第五条：“县

级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规

定的实施。”第十三条：“对违反本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民族事务行政主管部门给

予警告。并可视情节给予以下处罚：(一)

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第十一条的，分别处

以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二)违

反本规定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的，分

别处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